
澎湖縣私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短期補習班函

受文者：澎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發文字號：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

主　旨：申請自即日起註銷私立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立案，謹請

惠准，請　鑒核。

說　明：

一、本人為申請註銷私立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立案乙節，特

陳明對於各項進行之班務皆已安排妥當，日後發生任何情事，

由本人自行負責處理。若有不實，願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二、檢附本班原立案證書乙份（遺失者應檢附切結書）。

三、若有共同設立人時，應檢附共同設立人之註銷同意書乙份。

四、若有現任外籍教師時，應同時辦理解聘手續。

私立　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（請蓋班印）

設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及蓋私章）

身分證號碼：

班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及蓋簽名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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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號碼：

班　址：

電話(行動電話)：

e-mail：

委  託  書

設立人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玆委託受委託人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辦理私
立  　　       短期補習班註銷事宜，委託人所提供之相關資料，如有
不實，願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      此致

澎湖縣政府

私立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（請蓋班印）     

原設立人（代表人）：　     　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　

身分證號碼：　

住　　　址：

電話(及行動電話)：　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　

身分證號碼：

住　　　址：　　　　　

電話(及行動電話)：

e-mail：

傳真（FAX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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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本均須加蓋設立
人及當事人私章並
加註「本影本與正
本相符，如有不實，
願負一切法律責
任」字樣。

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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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人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

（影本務必清晰）

設立人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

（影本務必清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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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委託人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

（影本務必清晰）

受委託人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

（影本務必清晰）

影本均須加蓋設立
人及當事人私章並
加註「本影本與正
本相符，如有不實，
願負一切法律責
任」字樣。

影本均須加蓋設立
人及當事人私章並
加註「本影本與正
本相符，如有不實，
願負一切法律責
任」字樣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切　　結　　書

本班之立案證書，因故不慎遺失，應予作廢，如有

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。

　　

　　私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短期補習班　

　　　　　設立人（簽名及蓋章）　：

　　　　　身分證號碼：

　　　　　住址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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